
展览会规章
    

    

1、主办单位 - 展览会由主办单位组织及管理。 

2、参展资格 - 当参展商付清所有合同款后，将获得具有附属条件并且可被撤销的参展资格。

主办单位分配展览位置(以下简称“摊位”)给参展商使用。本参展合同不构成且不应被视为租

约。 

3、摊位分配 – 摊位分配由主办单位全权决定。主办单位可改动展地的布置安排或参展商展品

的陈列位置。主办单位对摊位改动的有关决定均对参展商有约束力。即使参展商没有使用所订

的摊位，参展商仍必须缴纳全部合同款。已被参展商投入使用的摊位可由参展商依照自己的意

图使用。若主办单位没有摊位可分配给参展商，参展商已付的金额将全额退还。除此之外，主

办单位没有任何其它法律责任。 

4、参展商 - 展品仅限于展会登记者有特定权益的材料、产品和服务项目。主办单位保留决定

任何材料、产品、服务以及为其作出的布置或广告是否有资格出展的权利。主办单位可限制参

展商在每个摊位所能代表的主体数量。主办单位依据本参展合同而对摊位的实际用途或拟议用

途拥有最终决定权。 

5、保证 – (1)参展商承诺和保证其是以主体身份而非代理人或任何其他第三方的代表签订本

参展合同并受其约束。保证任何展品都没有侵犯或可能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版

权以及其知识产权。若有任何违反本参展合同的陈述、承诺和保证的事情发生，本参展合同项

下授予的参展资格可由主办单位终止(对由此引起的任何损失或索赔，主办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并且不影响主办单位行使其他权利和补救)。若主办单位因此产生任何费用、索赔、请求、损失、

责任、指控、诉讼以及开支，均由参展商负责赔偿。(2)参展商无论是投诉他人侵权或被人指控

为侵权者，同意遵守《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签署展会《知识产权承诺书》。所有展示样

品均应明确其知识产权。如有涉嫌侵权或假冒展品，主办单位有权撤销其展品及展出资格，并

不予承担任何由此产生的任何后果。 

6、准入 – 展会将对所有已登记者开放。主办单位可收取登记费。主办单位保留对任何人员拒

绝或管制其准入的权利。 

7、布展服务 –租用标准摊位的参展商，必须接受由主办单位指定的承建商提供的布展服务。

其他参展商则可选用主办单位指定的承建商或其指定的承建商提供布展服务，但全部承建商必

须已经得到主办单位的许可并向主办单位提供了规定金额的保证金。 

8、电机工程和电力供应 – 电灯、照明总制、插头、配电总制和发动机将根据《参展商手册》

内所列而提供。若参展商需要任何与其展览有关的电力接驳服务，则必须按《参展商手册》所

述由主办单位指定的服务商提供。参展商须承担所有在租用摊位内的上述电工费用以及耗电费

用。 

9、摄影及录像 – 主办单位保留所有摄影及录像的权利。根据《参展商手册》的规定，只有主

办单位指定的摄影及录像人员才可以在展会期间进行摄影或录像。 

10、宣传事项 – 主办单位有权因任何理由禁止在展会现场派发任何宣传资料或者广告传单。 

11、取消 – 除本参展合同另有明确规定外，在任何情况下，包括参展商决定退出或不参加本

届展会，主办单位都不退还其参展费。主办单位可保留参展商所支付的所有款项并可追索参展

商在本参展合同项下应支付的所有款项。 

12、责任和风险承担 – 若因参展商或其法人、员工、代理人、服务人员、邀请人员或独立承

建商违反本参展合同的任何条款、疏忽、或失误等任何行为而引起或可能引起的任何费用、索

赔、请求、损失、责任、指控或诉讼，则均由相应参展商负责并全额赔偿因此所产生的一切费

用。上述赔偿应包括但不限于由于参展商、参展商的展品或其工作人员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人

或者财产的损失以及伤害，并包括上述人员在参观、检查、观察或者经过展品及其摊位或其他

与展品陈列有关的宣传活动时遭受到的上述伤害或损害，主办单位及其他各方均不承担任何责

任。参展商须对其雇用人员、代理人、展品或者展览的损失承担责任和风险。展品应由参展商

承担其摆放运送的风险，主办单位对展品的偷窃、损害、丢失不承担任何责任。在任何情况下，

主办单位、政府部门、法定机构对与任何陈列的或进出展览场所的展品或者财产、货物、物件



有关的损害、偷窃、丢失均不承担任何责任。 

13、安全、消防、健康及其它方面的法律法规 – 参展商必须严格遵守由主办单位或当地政府

部门和各类机构以及展会场地的出租人所适用的一切有关安全、消防、健康及其它方面的法律

法规。参展商必须有效地确保其展品及摊位的安全。 

14、禁展物品 – 可使用的军事装备，包括军需品、飞行器配备、小型武器和爆炸性装置、武

器系统、战术导弹、火箭等均不得带入展会场地内。主办单位有权禁止任何种类的物品进入展

会。参展商须负责确保展品和其参加展览所需的所有政府部门和其他法定机构的批准均在展会

前已经获得，并且该批准在整个展会期间持续有效。 

15、损失 – 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因参展商的展品进出展览场地而受到的财产损失或装卸遗失

或者金钱损失，主办单位均不承担任何责任。在任何情况下，参展商须按照本参展合同的规定

支付全部合同款。 

16、终止/延期 – (1)如果根据主办单位的全权决定，展会场地不适合进驻，或如果展览会的

举行，主办单位依照本协议履行权利受到任何因素的干扰，或展览会受到主办单位无法控制的

原因的影响，本参展合同及/或本展览会(或任何其中某部分)将可能被主办单位立即终止或取消

或延期或由主办单位依其选择另行安排，则主办单位均无需对损失或参展商受到的其他损害负

任何责任。对上述终止或取消，主办单位只需按展览会剩余天数重新计算的应返还的合同款退

还给参展商。而对于因上述任何原因而引起的变更，主办单位均无需退还任何款项。(2)如主办

单位认为参展商没有遵守本参展合同条款项，主办单位可立即终止本参展合同。 

17、拒绝或驱逐的权利 – 主办单位有权在说明或不说明理由的情况下完全或部分驱逐或禁止

参展商或其代表的准入。 

18、转让参展资格 – 本参展资格仅为参展商自己所有并且不可转让。参展商不得将参展资格

转让或给予任何其他个人或组织，且参展商不可让与或转租其展位或部分摊位予他人。参展商

不得给予或转让本参展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义务。 

19、责任，排他性和有限性 – （1）因发生超出主办单位所能控制的任何原因而直接或间接导

致的迟延、被主张权利、被请求、损害赔偿、损失、成本增加、责任、变动、诉讼、花费或其

他不利的情况，主办单位均无需承担任何责任。（2）上述“超出主办单位或主办单位所能控制

的任何原因”应包括火灾、意外事件、水灾、疾病、传染病的危险、流行病、地震、爆炸或者

事故、封锁、禁运、恶劣的天气、政府管制、国防部门或军事机构的管制或命令、公敌侵略、

暴乱或民众的骚乱或暴动、恶意破坏、阴谋破坏、暴力行为、恐怖分子的行为或其它类似活动、

罢工、停工、联合抵制或其它劳动纠纷或者动乱、无力保证足够劳动力、技术或其他人员、展

览会所需场地的不足、无支付能力、损害或缺乏合适的交通工具、无力获得或被充公、征用或

征募必需的供应物料或装备、本地法律、国家法律或其他法律法规、条例、规章、命令、判决

或规则，无论立法的、执法的或司法的且无论合宪或违宪，或不可抗力并且词语“不可抗力”

将包括“被威胁或知道被威胁”。 

20、撤销 – 本参展合同一旦终止，参展商被授予的参展资格即被撤销，并且参展商须及时离

开展会场地并清除其所有的展品。 

21、印花税及其它税项 – 参展商应缴付所有或任何本参展合同项下应付的及与本参展合同有

关的印花税及其它税费或者关税，包括利息及罚金。 

22、《参展商手册》及展会布展 – 有关更多关于展览会的规章制度可参考主办单位提供的《参

展商手册》及其它相关文件。主办单位可以在任何时候进一步制定与展会任何方面有关的规章

制度(即时生效)。这些规章制度将被视为本参展合同的一部分，并对参展商有约束力。主办单

位有权不时更改展会的展位分布。 

23、部分条款无效（独立性）– 本参展合同任何条款的失效或不能被执行，均不影响本参展合

同中任何其它条款的效力及可执行性。 

24、修订条款 – 本参展合同仅可按主办单位规定的形式不时作出修订。 

25、让与条款 – 主办单位可在未经参展商同意或批准的情况下，给予或转让本参展合同项下

的权利及/或义务。但参展商则不得让与或转让本参展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或义务。 


